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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公务违法犯罪行为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破坏性较大。疫情暴发以来，各级公安司法机关持

续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

书网显示，自 2020年初以来，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

务犯罪的裁判文书达 700余件，因妨害疫情防控而

受治安处罚事件也屡有发生。与疫情防控期间的

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不同，妨害公务罪通常具有冲动

性、突发性、偶然性，犯罪人对于危害后果不具有预

期，犯罪人行为受冲动情绪支配明显［1］，很多案例的

发生令人惋惜。为了探究相关犯罪的发生规律，本

文以样本案例为基础，深度分析和归纳疫情防控相

关妨害公务犯罪的特征及成因，进而探讨犯罪预防

的策略和措施。

一、样本案例选择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各级人民法

院审理结案的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务犯罪作为研究

样本。湖北省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最早暴发的省份，

也一度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区域。作为一种新型传染

病，在新冠肺炎暴发之初，社会大众深陷恐慌，社会应

急机制应对不足，包括妨害公务在内的暴力冲突性违

法犯罪现象更容易发生。因而，此情境之下的妨害疫

情防控公务犯罪行为更具有典型性。本文所选案例

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检索方法：以“妨害

公务罪”为案由，辅以全文包含“疫情”的条件，判决时

间起止点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15日，法院

名称设定为“湖北省”，筛选获得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

务罪裁判文书54份。逐一阅读、筛选，得到有效案例

45件，涉及55名被告人。

二、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务犯罪的

若干特征分析

（一）犯罪的时空特征

1. 案件发生数量与疫情发展态势相关

案例整理后发现，45件案例均发生于 2020年

1月至3月。其中，2月的案发数量最多。当时的疫

情信息通报显示，截至 2020年 2月 28日，湖北省累

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66 000例，感染人数达到了

该轮疫情的峰值。由此提示，涉疫妨害公务犯罪发

生与疫情防控紧张的态势可能存在相关性。

2. 农村地区犯罪相对高发

在45件案例当中，12件发生于城镇，29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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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4件发生于城际道路上，农村发生的案例占

比为 64.4%。农村地区的案发率相对更高，可能与

农村地区走亲访友活动更为频繁及农村部分居民

法治素养、健康素养相对缺乏有关，也可能与农村

居民春节期间（湖北该轮疫情发生时正值农历正

月）社会交往需求较多有关。

（二）犯罪主体身份特征

1. 年龄分布相对集中

本文以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为两个维度，对

案例中 54名犯罪行为人（有 1名犯罪行为人年龄

信息缺失）作年龄分布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地区

行为人的年龄集中于 21~40岁（16人），而农村地

区的行为人以 51~60岁年龄段最多（15人）。统计

结果提示：①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口占比可能高

于城镇地区，人口基数大，犯罪量相应更高；②农

村地区老年人口接受信息的渠道较为传统、单一，

可能对防控管制措施缺乏了解；③城镇地区部分

青年群体经济基础薄弱，抵御疫情风险的能力较

弱，从而冒险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发生冲突。

2. 学历层次大多不高

样本分析显示，犯罪人的学历水平普遍不高。

54名犯罪行为人（有 1人学历信息缺失）中，学历在

初中及以下的犯罪行为人有 42人，占比 77.7%，其

中不乏文化水平为小学、文盲的人群。可能原因

有：①学历水平较低的群体法治意识相对淡薄；

②受教育程度低，不够理性，主动控制情绪的愿望

低；③生存压力比较大，难以承受因疫情带来的经

济损失后果。

3. 多数没有稳定收入

在已知职业状况的51人中，48人无稳定收入来

源（占94.1%）。这48人中，17人无业或无固定职业

（占 33.3%），14人务农（占 27.5%），10人务工（占

19.6%），7人为个体户（占 13.7%）。可见，没有稳定

收入和工作单位的人群通常更容易无视、抗拒疫情

防控规定。这一方面可能受其抗击风险能力不足

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们集体意识和规则约

束欠缺有关。

4. 以初犯居多

55名被告中，47人无违法犯罪前科，占总人数

的 85.5%。可见，此类犯罪中大多数行为人在以往

的社会生活中一直遵纪守法，并无蓄意犯罪动机，

其行为可能与不了解相关政策或者冲动情绪有关。

（三）犯罪情节相关特征

1. 犯罪行为多与不配合信息登记和违反隔离

规定相关

有较为详细案发经过描述的45件案例中，17件
的行为人因不愿配合检疫工作而实施暴力，占

37.8%；15件的行为人违反相关隔离要求、毁坏隔离

设施，占 33.3%；组织或开展聚集性活动的有 8件，

占17.7%；抗拒道路封锁、强行进入公共场所的分别

有3件和2件。不配合信息登记和违反隔离规定行

为的总占比为71.1%。

2. 多起案例在犯罪发生前有诱发冲突的情形

在已知明确犯罪背景的案例中，行为人饮酒后

与执行公务人员发生纠纷的有4件。还有个别行为

人因精神疾病、家庭纠纷、医疗纠纷或其他纠纷造

成主观情绪失控，在疫情期间破坏防疫秩序，不听

劝诫，对公务人员大打出手。

3. 犯罪发生后行为人多有坦白及认罪认罚等

情节

55名被告人中，7人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并认

罪认罚，14人坦白并认罪认罚，29人认罪态度良

好。45件案例中，被告人提出上诉的只有4件，行为

人整体服判息诉率高，对裁判结果普遍认同。

三、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务犯罪成因分析

通俗心理学（naive psychology）认为，事件发生

的原因分为两种：一是内因，如情绪、人格、思维等；

二是外因，如外界情境、客观条件等［2］。对犯罪发生

原因的分析同样可以遵循上述思路。就妨害疫情

防控行为而言，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破坏防控秩序故

意方可构成犯罪，故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在其自

身。同时，也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样本案例中，作

为外因的诸多社会因素与行为人犯意产生之间有

着明显的关联性。

（一）犯罪主体自身因素分析

1. 部分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突发公共危机中，政府为最大限度保护国家利

益和公民权利而出台的一系列应急条例，对个体权

利造成一定限缩，也是在面临自由和秩序价值冲突

时的妥善选择［3］。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法治

文化的普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关注个体权

利保护与自由主张，对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的态度

反而愈发淡漠，因此对空前的防疫措施呈现出不解

和排斥，甚至逃避作为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及其他

成员的生存应当负有的责任［4］。本罪相关案例中的

被告人相对缺乏对公共利益的理性认知和担责意

识，在社会活动中以保护私人利益为最高优先级，

表现出对疫情防控漠不关心，不愿主动学习遵守相

关政策和规定。而且疫情防控措施实施影响其个

人生活和工作时，还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

发生冲突。

2. 疫情防控相关医学素养或法治素养欠缺

样本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多数犯罪行为人系初

犯，且多数行为人在到案后能够坦白、悔罪，对判决

结果多无异议。妨害疫情防控公务犯罪大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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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故犯，而可能与他们的认知不足有关。疫情暴

发之际，能认识到传染病对自身和家庭可能产生巨

大风险的个体，相对更愿意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当

公民熟悉疫情防控的法律规则及相关法律责任时，

即便不了解疫情传播的风险，基于趋利避害的心

理，往往不会暴力抗拒疫情防控工作。样本案例

的犯罪主体特征恰恰表明，被告人大多文化层次

不高，并且以农村人口、中老年人群和低收入者居

多。根据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结果，这些

人群恰恰是获得疫情防控相关医学、法律信息能

力较弱的群体。

（二）犯罪主体外部因素分析

1. 疫情防控对个人生活秩序与安宁的消极影响

疫情的风险和社会秩序存在的不确定性，不仅

给社会大众心理带来巨大冲击，也打乱了大众原本

的生活和工作规律，从而刺激犯罪行为的产生。结

合样本案例的犯罪细节描述，“消极影响”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第一，采集个人信息对公民生活安宁

存在潜在影响。疫情期间依靠广泛采集个人信息

以有效追踪、控制有传播疾病风险的人员成为必要

之举，但也唤起了个体有关隐私保护的忧虑［5］。大

数据时代人们的隐私保护需求越来越强，加之个人

信息泄露会招致诈骗的案件频频见诸报端，部分人

群出于隐私安全的考虑容易对个人信息登记的防

控要求抱有抵触情绪。第二，公民日常出行明显受

限。由于疫情的突发性，道路和公共场所管控迅速

展开，个人出行计划极有可能被耽搁。样本案例中

的犯罪行为多发生在防疫检查岗、街道及小区的检

疫出入口或其他公共场所的封闭隔离点，与公民交

通出行密切相关。第三，人际交往需求不能满足。

上文已经指出，样本案例发生的时间集中在2020年
1月至3月，其中2月案发数量最多。2020年2月正值

农历正月，走亲访友、聚会娱乐一直是我国百姓的

传统，个人的人际交往计划落空，不免滋生抵触情

绪。在面对防疫人员禁止聚众、疏散人群的强硬要

求时，冲突就可能发生。

2. 疫情防控中个体生活与收入保障不到位

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务农、务工、个体商贩以及

无业或自由职业群体妨害疫情防控公务犯罪相对

高发，城镇地区犯罪行为人年龄集中在 20~40岁。

这些群体中，有的收入水平不高，有的只有到岗上

班才能获取一定收入，有的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年

轻人）。总之，这些人群的收入状况受防疫措施影

响更为明显，极易“因疫致贫”。在生存需求的重压

下，有的人不惜抗击疫情防控措施以期到岗上班，

保障收入。在媒体报道中，也不乏因行为人不满防

疫人员对工作单位、商业活动的管控措施而引起冲

突的案例。

四、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务犯罪的

社会预防建议

（一）注意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这

表明，作为理论形态的精神力量与具体事件的主体

结合，被大众所掌握，能够转化成为群众改造世界

的物质力量。在疫情境遇下，应加强对公民的责任

意识培育和价值引领，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道德规

范和责任履行的基础，从而引导个体约束自身行

为，承担公共责任。首先，开展舆论引导，培育理性

行为意识。在思想宣传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指导，帮助社会成员形成对现实背景以及

客观规律的清晰认知，从而提高精神免疫力，理性

审慎地行动［7］。其次，树立典型榜样，强化公共价值

认同。环境对人的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公共

危机同时是价值重塑的机遇。通过宣传抗击疫情

中的榜样形象，激发广大公众作为社会成员的奉献

精神，强化大局观念和责任共担意识，以维护社会

公共利益。最后，倡导互相服务，提高责任实践能

力。社会责任意识应当在防疫实践中深化并得到

践行，政府在进行基础价值观念引导的同时，调动

公众参与力所能及的防疫工作，在互相管理的过程

中渗透个人的社会角色责任定位，明晰应当做什

么、怎么做，从而在提高个体社会治理参与感的同

时提高责任能力。

（二）加强疫情防控相关法律和医学知识的

宣传

疫情法治意识与相关医学素养是个人遵守管

理规范和防疫秩序的知识基础，具有重要行为指导

价值。一方面，应当强化疫情法治教育，牢筑依法

抗疫的思想前提。这是因为公众只有在知法、懂法

的基础上才能够信服、拥护法律，从而自觉遵守相

关制度。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是法治科普的主战

场，普法工作者要因地制宜地借助网络、电视、宣传

栏等渠道对疫情管控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广泛宣传

和深入解疑，通过提升普法层次和互动帮助公众增

强法治信赖和义务认知，加强依法而行的能动性。

同时，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巩固健康行为基础。开

展突发事件应急知识教育是我国法律规定卫生行

政部门及有关部门的义务。健康教育能够增强人

民自我保健意识，纠偏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

式，由此形成包括疾病预防在内的良好健康素养［8］。

政府主导社会健康素质教育不仅是职责所在，更是

疫情背景下的现实需求，通过网络平台科普、举行

传染病防治演练等易于被接受的方式培养公众的

公共卫生意识，从而提升健康行为能力、固化健康

习惯，使大众能够发自内心地认可防疫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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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状态相关社会保障

制度

“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直接利益相

关。”［6］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会为

了保障自身生存生活而在实践活动中首先追求物

质利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将公

共健康层面的社会风险拓展至各方，尤其对物质生

产活动带来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造成一定困难。

因此防控管理在对个体自由加以必要限制的同时，

也应注重公民基础物质需求的保障。一方面，针对

疫情冲击造成生活困难的社会群体予以帮扶，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社会救助政策，充分发挥社

会救助工作的兜底保障作用，帮助“因疫致贫”的人

群度过生活难关，通过提供生活物资、现金资助以

及心理危机救助的方式缓解这部分群体的物质和

精神压力，避免在窘迫生活的压力下滋生出抗拒甚

至仇视心理，破坏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公共卫生

治理应避免陷入“一刀切”的机械式防控模式中，而

将其他必要需求置之不顾。政府应明确政策指引，

灵活把控公共场所管制范围和要求，对防控期间行

业运行予以规范，避免各地临时出台规章造成混

杂、片面的情况，防止在实践中出现因公共服务秩

序紊乱引发纠纷的现象。

（四）规范疫情防控执法和公共服务行为

紧急状态下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业已克减个

体部分自由与权利，这更加需要作为公权力代表的

执法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谨遵法治秩序、健全管理措

施，避免以权利失范去约束当事人的行为失德，防

止将行政违法行为激化成为刑事不法责任［9］。结合

样本案例反映出的问题，笔者认为，相关工作应当

强调以下几点。一是执法与普法相结合，充分落实

告知义务。因行为人对防疫规定不了解发生冲突

的现象启示基层街道、村委此类执法队伍应继续

加强对法律法规和地方政策的宣传力度，积极落

实告知工作。如通过环境改造的方式在社区、村

队以广播、横幅、告示栏等大众化的形式宣传政策

规定和最新资讯，帮助个体据此自行调整出行计

划，引导居民积极配合执法。二是推行柔性执法，

遵循行政比例原则，以必要性、适当性、均衡性指

引行政行为［10］。执法人员在紧急情形下对权利的

行使可适当审慎宽容，在保障疫情防控和社会运

行的前提下，尽量用说理和关怀安抚越轨个体，以

“沟通互谅”化解矛盾相向，避免出现打击的扩大

化和简单化乃至行政责任的升级。对主观恶意

小、危害不大的，要坚持以劝导和教育为主，做到

平和文明执法。三是保护个体隐私和尊严，提高

信息采集等行为的服务质量。于信息采集人员而

言，须明确自身负有保护他人隐私的义务，在完成

防控任务的同时尊重被采集者的权益，自觉提高

保管和利用他人信息的安全意识。于基层执法单

位而言，有必要普及技术工具运用，以网络化的管

理方式促进信息在不同单位间的科学有效利用，

牢筑信息保护技术屏障的同时避免反复打扰被采

集个体，使公众滋生反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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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crimes against public
affairs related to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YAN Siyu，GU Jiadong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Official crimes agains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requently occur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n society，which not only seriously hinders the state
management activities but also infringes on the public interests and the safety of residents. From the criminology
perspective，the article presen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representative case in Hu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Judicial Records Websit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auses of these epidemic⁃related crimes of obstructing
official dut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dividual internal cause and external social factors of the criminal
subject. We should start from four aspects：cultivating public responsibility，promoting legal and medical
knowledge，improving social security and standardizing law enforcement services，and building an“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gration”system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to reduce the incidence and conversion rate of
cases obstructing official duties and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crimes against public service；crim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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